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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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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国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

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约

15家银行的深圳分行密集发布声明，称

未与不法中介合作，警示消费者警惕假

冒银行合作方的中介机构。这些声明聚

焦于澄清与中介机构的关系，强调办理

贷款业务应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其中，

多家银行罕见“点名”鑫心惠邻（深圳）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该涉事

机构在相关门店、附近小区电梯广告位

打出“降息优化”“携手XX银行”等宣传

广告，甚至宣称可将贷款年化利率从

4.5%降至2.5%，存在明显夸大宣传嫌疑。

记者注意到，除了“职业背债人”这

一黑色产业链，贷款中介“夸大营销”的

现象也屡见不鲜，甚至已从“私聊夸大”

演变为公开诱导，严重损害消费者权

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上述鑫心公司在公众号上宣称，门

店选址均在小区楼下，旨在协助邻居降

低融资成本，截至目前已开设 10 家门

店。该公司在门店列出20多家“银行会

员单位”牌子，声称是银行合作伙伴，可

让银行将客户公司加入白名单，提高贷

款审批通过率。

针对各家银行“无合作”的表态，鑫

心惠邻公司回应称：“由于在宣传过程

中不够严谨，错误地使用了银行标签，

造成了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对此，我司

已进行全面整改。”

鑫心惠邻公司并非个例，当前很多

中介为骗取客户信任，营销时多直接打

上银行名号。在电话接通时，不少中介

人员营销首句便是“我是某某银行的客

户经理”，然而仔细询问之下，上述所谓

的银行信贷中心的经理，并非银行人员

而是民间贷款中介的工作人员。在宣

传时，很多中介声称低费率、门槛低，甚

至“征信有问题”也可申请，从实际情况

看，客户最终支付的各项费用可能远高

于银行利率。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吐槽自己遇

到的“套路贷”：今年3月，其在某贷款中

介机构的牵线下联系上了一家银行，申

请了一笔30万元的装修款项，“当时说有

能力做到先息后本3厘，让其不用在意银

行经办的话以及贷款合同，后面他线下

帮我申请调整。”在中介的催促下，网友

没看清楚研究合同就“签完了”，结果“30

万元的贷款打给所谓的装修公司（个人

账号）后，装修公司只打回24万元，一问，

说签了6万元居间合同服务费”，而所谓

的“可以调整利率”也没了下文。

此外，常见的“套路贷”还包括 AB

贷、签署空白合同、提前收费、套取通讯

录等，消费者防不胜防，最终损失惨重。

贷款中介乱象给客户造成极大伤害和

财产损失，也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和银

行正常运营。面对日益猖獗的金融黑灰产，

监管部门积极构筑多重防线。

2025年3月1日生效的《金融机构合规

管理办法》强制要求金融机构设立首席合规

官，从源头上遏制内部违规行为。同月 15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公安部联合

制定的《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涉嫌犯罪案

件移送工作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金融

犯罪案件移送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阶

段。与此同时，监管部门还通过开出罚单的

方式，对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至今，监管机构已开

出超3.5亿元罚单，这些罚单直指贷款审查

不严、信息披露违规等突出问题。

7月21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

提示，成为“职业背债人”将面临诸多风险隐

患，如个人征信留下不良记录，影响未来获取

正规金融服务甚至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出行、

就业等正常生活受限；协助伪造资料骗取金

融机构资金的行为，可能涉嫌诈骗、非法集

资、骗取贷款、洗钱等刑事犯罪，沦为不法分

子的共犯，面临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

在监管部门积极作为的同时，银行业也在

同步强化对中介机构的合作管理，形成了一股

强大的合力。在广东，某大型银行率先行动，

对多家贷款中介展开摸查，排查合作情况，并

要求分支机构反馈相关合作信息。某国有行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目前正在加强对合

作方中介的管理，如发现中介在合作期间诱

导或联合借款人骗取银行贷款，将纳入黑名

单。一名股份行网点人士称，已全面中断与

贷款中介的合作，银行内部也在严查员工与

助贷机构的不当往来，防范内外勾结风险。

其他省份也在着手整顿信贷中介乱象。

7月14日，宁夏金融办公室发布通知，取消包

括银川信融管理咨询合伙企业在内的七家助

贷机构涉金融事项经营资质，未经许可不得

再开展相关涉金融事项业务。7月10日，上

海农商银行发布公告，称有不法渠道假冒该

行名义宣传虚假信贷产品，并重申该行及下

辖所有分支机构未与任何中介机构及个人开

展贷款业务合作，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以上

海农商银行名义宣称可提供“快速放贷”“降

低利率”等服务的，均属欺诈行为。

业内分析认为，随着监管不断加大打击

力度，贷款中介行业正在从“野蛮生长”转向

“精耕细作”。未来，只有具备技术壁垒或深

耕细分领域的机构才能长远发展。在这场

金融安全的保卫战中，监管部门与银行机构

的双重行动，正在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

线，守护着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金融市

场的稳定运行。

贷款中介乱象丛生 监管构筑多重防线

“银行自己有钱，为啥还要找贷款中介

合作？中介不就是赚差价的中间商吗？”这

一疑问道出了许多人对银行与贷款中介合

作的困惑。

实际上，银行贷款门槛高，要审查征信、

流水、收入等，小微企业贷款还需抵押房

产。但很多人不清楚贷款材料，办理流程也

繁琐耗时。贷款中介长期接触客户，能判断

哪些人符合条件却不会填表，哪些小微企业

有还款能力但缺抵押物。银行想放贷难找

客户，客户想借钱没门路，中介便充当桥梁，

打通双方联系。正规中介合作可实现三方

共赢：客户无需奔波，中介能为其匹配合适

银行；银行拓宽获客渠道，降低风险；中介则

赚取服务费。

然而，在实际合作中，银行与贷款中介

的合作出现了诸多问题。某国有银行人士

指出，如果银行员工过度依赖贷款中介获

客，在弱化了自主获客、客户信息收集、营销

管理和分析管理能力的同时，也忽略了自身

渠道内“真正有需求”的客户。此外，“中介

推荐过来的客户背景对我们来说是空白的，

尽调起来反而不如现有客群轻松。”该人士

指出，迫于营销压力，还是会有员工主动或

被动地与中介进行合作。

而在授信管理方面，银行对借款人实际

情况了解不全面，仅对企业提供的证明材料

做形式审查，未进行实质性交叉验证。贷后

资金管控也流于形式，忽视对资金流向和用

途真实性的核查。这些问题为不法中介包

装经营贷资质、虚构交易合同、提供受托支

付渠道和短期垫资服务等乱象提供了可乘

之机。

此外，在央视曝光的“职业背债人”的骗

贷黑色产业链中，多家银行客户经理工作失

职的问题暴露无遗，甚至存在部分客户经理

主动参与其中。相对来说，银行客户经理更

了解银行的准入要求和风控标准，与中介里

应外合，更容易骗得贷款。2025年公布的一

则判决显示，某股份制银行上海分行个人金

融部客户经理余某，在2016年至2023年长

达七年的时间内，利用审核个人贷款的职务

便利，接受贷款中介肖某（另案处理）请托，

为其办理的贷款业务提供帮助，累计收受中

介贿赂高达130余万元。

据媒体披露，银行“内鬼”与贷款中介的

勾结已形成成熟运作模式。中介机构锁定银

行关键岗位员工，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中

介负责招揽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客户，并对其

进行“资质包装”；银行内部人员则利用职务

便利，放松审查标准，使问题贷款得以获批。

早在 2023 年，原银保监会就开展了为

期六个月的不法贷款中介专项治理行动。

上海银保监局案件稽查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不法贷款中介惯用“资质包装”“虚构贸易背

景”等手段，通过“还旧借新”、提供短期“过

桥资金”的方式收取高额利息，形成了完整

的灰色产业链。例如，在借新还旧的操作

中，借款方旧贷款到期无法偿还时，会虚构

理由申请新贷款还旧账。不符合贷款条件

的个人通过支付更高利息，借助中介人脉关

系制造虚假材料骗取贷款，银行内部人员放

松审查甚至主动配合。随着这种操作反复

进行，债务雪球越滚越大，最终暴露时往往

发现新旧贷款材料均存在造假问题，形成连

锁式违法违规行为。

贷款中介的“夸大营销”

从“私聊夸大”到公开诱导

银行与中介的“微妙关系”

从三赢到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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